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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作業要點_1131101.pdf、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線上申

請作業使用注意事項_1141205.pdf、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申請書.odt、大專

學生研究計畫指導教授初評意見表.odt 

主旨：國科會115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案，自即日起接受
申請，請於115年2月11日(星期三)中午12時前完成至少六
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及線上申請作業，逾期不予
受理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國科會114年12月22日科會綜字第1140088872號函辦

理。
二、有關學生及指導教授之申請資格，請學生及指導教授務必

詳閱，並惠請系所承辦人協助切實審核：
(一)學生：
１、已獲得指導教授承諾指導研究，學業成績優良，且申

請時為二年級(含學士後學系一年級)以上在學學生。
但不包括大陸地區學生、碩士班及博士班研究生。

２、同一件計畫僅限一位學生提出申請，每位學生同一年
度以申請一件計畫為限。

３、學生曾執行研究計畫未繳交研究成果報告者，不得再
次提出申請。

４、應於115年2月11日(星期三)中午12時前，至臺灣學術
倫 理 教 育 資 源 中 心
(https://ethics.moe.edu.tw/，以個人註冊者身分
登入)，完成至少六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。
並由系所統一以Email寄送修課證明文件予研發處林
小姐備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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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指導教授：
１、符合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資格，且願意提供研

究設備(含儀器設備及圖書設備等)指導學生從事研究
工作者。

２、曾指導學生執行本項研究計畫而未繳交研究成果報告
，不得擔任指導教授。

３、指導教授每年度以指導二位學生為限。
(三)指導教授任職機構與學生就讀學校不同者，學生須獲得

就讀學校系主任同意，始得申請。
(四)學生與指導教授相互間不得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、

姻親之關係。
(五)研究計畫範圍與學術倫理
１、研究計畫範圍為學生自發性研究構想之嘗試性題目

，該題目須與指導教授專長相符。
２、研究計畫之構想、執行或成果呈現階段涉有違反學術

倫理情事者，將依該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
規定處理。

３、申請研究計畫之學生應於115年2月11日(星期三)中午
12時前，完成至少六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並
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本校備查。

三、本案實施線上申請，請於115年2月11日(星期三)中午12時
前完成 ，逾時恕不受理：

(一)請學生依據「國科會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線上申請作業使
用注意事項」申請帳號、登入學術研發服務網
(http://www.nstc.gov.tw)並上傳下列相關申請文件：

１、計畫申請書(表C801-803)。
２、學生歷年成績證明正本(須經教務處核章，並掃描為

清晰完整之電子檔)。
３、其他與計畫相關有助於審查之文件(可選擇上傳)。

(二)請學生所屬指導教授登入學術研發服務網：
１、確認「基本資料」與「學術著作資料」(含近五年著

作目錄)。
２、點選「大專學生研究計畫」並上傳「指導教授初評意

見表(表C804，須簽名)」。
３、勾選「遵照學術倫理規範」再按「彙整送出」。

(三)請學生所屬系所以「研發機構行政人員」身分登入學術
研發服務網，點選「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線上申請彙整」
，進行確認作業。

四、申請文件之「確認送出」與「退件修改」皆需經過逐關作
業，請申請學生與指導教授仔細確認申請文件後再行線上

第2頁  共3頁



送件，以免延誤本校學生申請之整體作業。
五、為利後續彙整函送國科會，惠請各系所承辦人於115年2月

12日(星期四)下午3時前於「國科會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系
統」之「綜合查詢」確認申請學生之資料狀態為「繳交送
出(申請機關)」完成申請名單確認作業。

六、檢附國科會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作業要點、大專學生研
究計畫申請書(表C801-803)、指導教授初評意見表(表
C804)及國科會線上申請作業使用注意事項各1份。

七、國科會相關聯絡人：
(一)有關電腦操作問題，請洽國科會資訊系統服務專線，電

話：0800-212-058，(02)2737-7592。
(二)相關規定如有疑義，請洽國科會綜合規劃處，電話

：(02)2737-7847、7440、7568、8010、7567。

 

正本：本校中國文學系、外國語文學系、音樂學系、劇場藝術學系、化學系、物理學

系、生物科學系、應用數學系、電機工程學系、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、資訊工

程學系、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、光電工程學系、企業管理學系、資訊管理學系

、財務管理學系、國際經營管理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、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

系、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、海洋科學系、政治經濟學系、社會學系、人文暨科

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、學士後醫學系、生物醫學科技學系、護理學系、國際

跨域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族專班

副本：本校文學院、理學院、工學院、管理學院、海洋科學學院、社會科學院、西灣

學院、醫學院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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